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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由宁波市总工会牵头主办的宁波市职工技能大赛安全管理专
业竞赛在中石化宁波工程公司的一个在建项目举行，来自全市安全管理领域
的12支参赛代表队50余名安全管理人员参加了直接作业环节安全检查、视频
安全巡检、应急事件处置等5项技能比拼。

记者 滕华 通讯员 孔德琪 张见明 文/摄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王闰）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昨天通报，
对新天地西区的物业公司作出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这是《浙江省
城镇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自今年4月1日施行以来，我市首例生活垃圾
分类的行政处罚案件。

据介绍，该案发生于5月底。当时，该局接到群众举报，得知福明街道新
天地西区12幢36号附近，有人将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混收混运。接报后，
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勘查取证。经查，福明街道新天地小区的生活垃圾由
某物业公司负责分类收集并运送至指定地点，再由鄞州区环卫中心安排统一
运输处置。

执法人员结合现场勘查情况和视频监控记录，对该物业公司的委托代理
人开展调查询问，依法制作现场检查（勘查）笔录和图示、询问笔录等，证明当
事人在新天地西区12幢36号附近实施生活垃圾混收混运的行为属实。

由于生活垃圾混收混运行为具有即时性，给执法取证带来一定困难，尤
其需要凝聚多方力量。本案综合群众举报内容、现场视频资料、现场勘查情
况、当事人陈述等，形成一条完整有效的证据链，顺利办结此案，也为今后类
似案件的研判、处罚提供了可参考的样板。

为了有效解决“收运不规范”这一现实问题，鄞州城管将聚焦小区到垃圾
站这个重要环节，建立健全规范分类收运体系。一方面，加大对辖区内居民小
区生活垃圾分类收运的巡查、管控和执法力度，从严查处混收问题突出的物业
公司；另一方面，督促、协助物业公司加强对垃圾收运工人的培训、教育和管
理，严格落实规范收运要求，坚决防止“居民辛辛苦苦分好类、收运人员一股脑
儿混一起”的现象。

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也鼓励市民积极举报，参与全区生活垃圾规范化
收运处置工作，实现共管共治、共建共享。

鄞州区开出全市首张生活垃圾分类罚单

一物业公司垃圾混运被罚5000元

八级抗震、十级防风，建造时不产生工业垃圾

我市首座装配式公厕
在宁大云创小镇开建

安全技能大比拼

本报讯（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方伟江 张淑艳）我市首座装
配式公厕日前在宁大云创小镇开工建设。这座按城市一类标准设
置的公厕，占地近百平方米，采用现场拼装或整体吊装，快速便捷，
不产生工业垃圾和建筑扬尘，工期比正常公厕建设缩短一半以上，
具有八级抗震、十级防风的优异结构强度。

昨天下午，记者在位于宁大步行街的云创小镇看到，正在建设
的这座公厕从外观看几乎已经成型，走到公厕内部，部分空间布局
和设施也已初具雏形。“这座公厕不仅全部釆用分布式钢结构内
核，具有结构强度好，八级抗震、十级防风的优点，而且，墙体的内
外部材料也都是采用不吸水、不蓄臭的新型建材，防水发泡保温材
料和外部高强度硅石板，能够确保厕所的使用体验和寿命。”现场
施工人员曹师傅这样告诉记者。

这座公厕虽是模块化建造的，但其内部配置的标准一点不比
其他公厕低。除了有男、女厕间以及工具间、第三卫生间外，还开
辟了爱心驿站，可以提供手机充电、饮水、医药箱等七大类服务，满
足更多人的使用需求，同时也更加体现人文关怀。


